附件1：
重整投资协议书（文本）

甲方：“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
代表人：“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管理人
负责人：杨国彦
乙方：

鉴于：甲方已进入破产重整招募投资人阶段，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开招募“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意向投资人公告。     年    月  日，经过评审，乙方被确定为“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意向投资人。
经双方充分协商、谈判，就乙方在重整程序中投资甲方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和股权结构调整
1、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将甲方9家企业原股东的股份调整为  。
2、注册资本的变更

3、在甲方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及时办理股权变更及注册资本的相关手续。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作为重整投资人完全同意并认可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的《“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完全接受并同意全面履行重整计划草案所列明的企业经营及债务清偿等全部内容。重整计划的遵守和履行以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为准。
2.管理人向法院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前,须得到乙方的认可。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甲方向乙方提交一份管理人向法院提交并经乙方认可、盖有管理人印章的重整计划草案。如果债权人会议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应与乙方代表协商确定修改内容,任何一方无权对原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bookmark: _GoBack]3.乙方在接管企业并行使相关权利后如果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依据破产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执行。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或重新招募投资者时,乙方向甲方投入的资金不予返还。
4.乙方承诺接管企业后按重整计划的要求向债权人及时清偿债务。
5.乙方承诺按重整计划的要求接受管理人的监督。
6.乙方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即享有甲方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依法享有对“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同时也享有和承担重整计划载明的投资人的全部权利义务。
7.在签订本协议前,乙方对“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的情况包括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重整情况、诉讼情况已全面了解,同意承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风险。
8.及时向管理人支付报酬。管理人报酬为    万元(未包括管理人向抵押担保债权人收取的报酬)。债务人向管理人支付报酬后,管理人将向相关抵押权人收取报酬的权利转让给债务人。债务人在向抵押权人清偿债务时,予以扣除。
三、管理人的配合与协调
1.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两个月内,积极协调债权人并申请法院协调相关部门完成资产的解封手续。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积极协调抵押权人解除抵押手续。
2.协调债权人及相关方并申请法院协调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恢复生产经营相关准备工作。积极化解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依法保护“德生系”九家关联公司的利益。
3.配合投资人继续委托律师负贵原有案件的代理工作。
4.重整计划批准后,及时办理企业相关档案、证照等资料的移交工作。
五、本协议与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以及意向投资人招募文件构成不可分割的的整体,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院未能在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期限内批准重整计划,本协议自动解除。
六、本协议自盖章或签字之日起成立,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三份、乙方两份。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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